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空氣污染管制條例》 (第 311 章 )  

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  

 
引言  

 環境局局長 (下稱 "局長 " )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例》 (第 311  
章 ) (下稱《條例》 )第 26G 條，已制定附件一所載的《指明牌照分

配排放限額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(下稱《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)，  收

緊兩間電力公司 (下稱 "兩電 " )的排放限額以改善空氣質素。排放限

額將適用於三類空氣污染物（即二氧化硫、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

浮粒子），為每一指明牌照的電力工程於二零二四年一月一日及之

後每個排放年度獲分配的排放限額。  

理據  

2. 條例第 26G(2)條規定，局長須以技術備忘錄，為每一指明牌照

的發電廠分配每一類別指明污染物的排放限額。局長分配排放限額

時，須考慮－  

 (a) 顧及防止排放該類別污染物的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；  

 (b) 以達致與保持任何有關的空氣質素指標作為其目標；以及  

 (c) 顧及排放該類別污染物是否會或相當可能會損害健康。  

3. 在二零一七年，局長頒布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七份技術

備忘錄》 (下稱《第七份技術備忘錄》 )，為兩電屬下每一發電廠於二

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每個排放年度，分配排放限額。我們在釐定

《第七份技術備忘錄》的排放限額時，已充分考慮中華電力有限公

司 (中電 )與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(港燈 )對 二 零 二 二 至 二 三 年 期 間 用 電

需求所作預測、在二零二零年或之前提高本地燃氣發電比率至佔

發電整體燃料組合約五成的工作進展、用以改善現有燃氣機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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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技術，以及中電為了在二零一八年後繼續輸入大亞灣核電站八

成核電產量而持續付出的努力。兩電須繼續盡量善用現有燃氣機

組、優先使用配備先進減排裝置的燃煤機組、採用低排放燃煤，

並維持減排裝置的性能，以符合《技術備忘錄》訂下的排放限額。 

4 .   我們釐定《第七份技術備忘錄》的排放限額時，已承諾會在

兩 年 內 (即 二 零 一 九 年 )因 應 興 建 新 燃 氣 機 組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現 有 燃

煤機組的退役進度，檢討該份《技術備忘錄》，因為兩者都會影

響日後的發電燃料組合以至排放量。在檢討《第七份技術備忘錄》

時，我們考慮了下列各點：  

 ( a )  提 高 本 地 燃 氣 發 電 比 率 的 工 作 進 展 ， 包 括 興 建 新 燃 氣機

組 和 退 役 部 分 現 有 燃 煤 機 組 。 該 批 燃 煤 機 組 因 使 用 年限

將於未來數年陸續屆滿，須按計劃退役；  

 (b )  改善現有燃氣機組氮氧化物排放表現及熱效率的進度；  

 ( c )  中 電 輸 入 大 亞 灣 核 電 站 八 成 核 電 產 量 的 現 行 做 法 在 二零

二三年後能否持續；   

 (d )  二零二四至二五年期間的預計本地耗電量；以及  

  ( e )  來自各種可再生能源的預計發電量。  

5 .   基於上述考慮因素，我們對港燈所作評估如下：  

( a )  港 燈 正 在 南 丫 發 電 廠 擴 建 部 分 興 建 一 台 新 燃 氣 機 組 (L12
號機組 )，裝機容量為 380 兆瓦，於二零二三年投產。待

L12 號機組投產後，燃氣發電比率 (按輸出電量計算 )便會

由二零二二年的約 55%增至二零二四年的約 70%，排放

限額因而可進一步下調；  

(b )  三台現有燃煤機組 (即 L2、 L4 及 L5 號機組 )相繼退役，

餘下燃煤機組的發電量亦會減少，排放限額因而可下調； 

( c )  與 訂 定 《 第 七 份 技 術 備 忘 錄 》 時 所 預 測 的 二 零 二 二 年用

電 需 求 比 較 ， 港 島 區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的 預 測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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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需求將會下降約 4%。預測用電需求下降，主要是由於

《節能藍圖》
1 載列的能源效益措施，以及在新《管制計

劃協議》
2
下引入推廣能源效益和節能措施

3
；以及  

(d )  由 於 預 測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的 用 電 需 求 將 會 下

降 ， 加 上 燃 氣 發 電 會 增 加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量 會 微 升，

港燈因而可減少依賴燃煤機組發電。我們估計在新的《技

術 備 忘 錄 》 ， 港 燈 的 二 氧 化 硫 、 氮 氧 化 物 及 可 吸 入 懸浮

粒 子 排 放 限 額 ， 可 較 《 第 七 份 技 術 備 忘 錄 》 所 訂 水 平分

別下調 28%、 34%及 3%。  

6 .   至於中電，我們的評估如下：  

( a )  中電正在龍鼓灘發電廠興建一台裝機容量為 550 兆瓦的

新燃氣機組 (D2 號機組 )。待 D2 號機組在二零二三年投產

後，中電的燃氣發電比率 (按輸出電量計算 )便會由二零二

二年的約 48%增至二零二四年的約 53%，排放限額因而

可進一步下調；  

(b )  青山發電廠兩台燃煤機組 (即 A1 及 A2 號機組 )將於二零

二 三 年 或 之 前 退 役 ， 餘 下 燃 煤 機 組 的 發 電 量 亦 會 減 少，

排放限額亦因而可下調；  

( c )  在 龍 鼓 灘 發 電 廠 的 八 台 燃 氣 機 組 ， 其 中 三 台 已 進 行 效率

提升工程，使發電容量增加 8%，即合共 75 兆瓦或每台

25 兆瓦，而氮氧化物排放量亦減少約 30%。中電將於二

零 二 三 年 或 之 前 再 提 升 餘 下 五 台 燃 氣 機 組 的 效 率 ， 進一

步減少氮氧化物排放量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香港都市節能藍圖 2015~2025+》定下目標，以二零零五年為基準年，要在二零二五

年或之前把香港的能源強度減少四成。  

2  兩電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與政府簽訂新的《管制計劃協議》，並已按該等協議各自

提交五年發展計劃，闡明供電系統的配置和日後擴充方案。中電的發展計劃涵蓋二

零一八年十月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；港燈的發展計劃涵蓋二零一九年一月至二零二

三年十二月。  

3  兩電已加強支援其客戶採取各種能源效益和節能措施，例如提升屋宇裝備裝置的能

源效益表現、鼓勵家居用戶節能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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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d )  大亞灣核電站在二零二三年
4
後會繼續每年向中電供應其

八成核電產量；  

 ( e )  與 訂 定 《 第 七 份 技 術 備 忘 錄 》 時 所 預 測 的 二 零 二 二 年用

電 需 求 比 較 ， 中 電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的 預 測 用電

需求，將會下降約 4%。預測用電需求下降，主要是由於

《節能藍圖》載列的能源效益措施和新《管制計劃協議》

下有關推廣能源效益和節能的鼓勵計劃  

 ( f ) 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和 其 他 轉 廢 為 能 設 施 啓 用 後 ， 來 自各

種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將會增加；以及  

 (g )  基於上文第  6 (a )至 ( f )段所述的最新發展，相比《第七份

技 術 備 忘 錄 》 所 訂 的 排 放 限 額 ， 中 電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五

年 期 間 的 二 氧 化 硫 、 氮 氧 化 物 和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排 放限

額，估計可分別下調 49%、 27%和 26%。  

7 .  兩電的發電廠在二零二四年及之後的預計排放量，以及相比

《第七份技術備忘錄》水平的減幅，詳載於下文表 1。  

表 1：在二零二四年及之後的預計排放量 (公噸／年 )  

 
二氧  
化硫  

氮氧  
化物 [ @ ]  

可吸入  
懸浮粒子  

港燈  
南 丫 發 電 廠 及 南 丫 發 電 廠 擴

建部分 (混合燃料 )  
1  590  

[ -28%]  
3  230  

[ -34%]  
116  

[ -3%]  

中電  

龍鼓灘發電廠 (燃氣 )  255  
[ -20%]  

2  291  
[ -32%]  

125  
[2%] 

青山發電廠 (燃煤 )  1  303  
[ -53%]  

6  907  
[ -25%]  

149  
[ -39%]  

竹 篙 灣 燃 氣 輪 機 發 電 廠 ( 燃
油 )  

2  
[0%] 

2  
[0%] 

1  
[0%]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中電在二零一四年與大亞灣核電站達成協議，核電站向香港供電佔其核電產量的比

重，在接下來的五年會由七成增至八成；協議涵蓋的供電期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獲

延長五年，即由二零一九年起至二零二三年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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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氧  
化硫  

氮氧  
化物 [ @ ]  

可吸入  
懸浮粒子  

中電發電廠總計  1  560  
[ -49%]  

9  200  
[ -27%]  

275  
[ -26%]  

電力行業  3  150  
[ -40%]  

12  430  
[ -29%]  

391  
[ -20%]  

[ @ ]  以 二 氧 化 氮 計  

註 ︰ 方 括 號 內 數 字 是 相 比 《 第 七 份 技 術 備 忘 錄 》 所 訂 排 放 限 額 的 減 幅 百 分

率 。  

8 .  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，並且帶頭加強發

展可再生能源，具體政策和工作載於附件二。  

9 .   然而，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受一系列的外在因素影響，例如

氣候以及垃圾、淤泥、有機廢物和堆填區沼氣的熱量的變化。我

們在釐定港燈與中電的排放限額時，會沿用既定機制，透過引入

修正項目，按電廠實際輸入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及其燃煤和燃氣

機組的排放因子，增加或扣減檢討時被低估或高估的排放限額。  

《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  

10 .   根據上述檢討，我們建議公布《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，向各

現有發電廠分配由二零二四年起的排放限額。計算排放限額的方

法沿用《第七份技術備忘錄》所用方法，內容如下 :  

 有待分配和確定的排放限額  

   
 ＝  根 據 採 用 最 好 的 切 實 可 行 方 法 計 算 得 出 的 排

放限額 (即上文表 1 載列的數量 )  

   
 加／減  由 於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實 際 總 發 電 量 與 預 期 水 平

( 即 港 燈 和 中 電 分 別 約 為  700  萬 度 電 和  
6 .14  億度電  )有所偏差而須增加／扣減相應

的燃煤／燃氣機組的排放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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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 下表載列向四間發電廠分配排放限額的計算公式 :  

表 2(a)：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的排放限額數量  
二氧化硫  1  590  +  (7–A)  ×  0 .150 *  

氮氧化物 [ @ ]  3  230  +  (7–A)  ×  0 .308 *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16  +  ( 7–A)  ×  0 .011 *  
 
表 2(b)：龍鼓灘發電廠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的排放限額數量  
二氧化硫   255  +  ( 467 & –B)  ×  0 .014 ^  
氮氧化物 [ @ ]   2  291  +  (467 & –B)  ×  0 .122 ^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25  +  ( 467 & –B)  ×  0 .007 ^  

 
表 2(c)：青山發電廠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的排放限額數量  
二氧化硫   1  303  +  (147 & –C)  ×  0 .219 #  
氮氧化物 [ @ ]   6  907  +  (147 & –C)  ×  1 .162 #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49  +  ( 147& –C)  ×  0 .025 #  

 
表 2(d)：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廠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的排放限額數量  
二氧化硫  2  
氮氧化物 [ @ ]  2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  

 [ @ ]  
 以 二 氧 化 氮 計  

 *  南 丫 發 電 廠 燃 煤 及 燃 氣 機 組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的 綜 合 單

位 排 放 量 數 值 (按 預 計 燃 料 組 合 比 例 計 算，即 燃 氣 與 燃 煤 的 發 電 比

例 約 為 七 三 之 比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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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^  龍 鼓 灘 發 電 廠 燃 氣 機 組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的 單 位 排 放 量

數 值  

 #  青 山 發 電 廠 燃 煤 機 組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的 單 位 排 放 量 數

值  

 & 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電 量 會 抵 銷 部 分 燃 氣 及 燃 煤 發 電，抵 銷 比 例 與 燃

氣 和 燃 煤 的 發 電 比 例 大 致 相 若 。 預 計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期 間 ，

中 電 的 燃 氣 機 組 與 燃 煤 機 組 的 發 電 量 比 例 約 為 7 6 %比 2 4 %。 預 計

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電 量 會 可 分 別 抵 銷 龍 鼓 灘 發 電 廠 燃 氣 發 電 量 的  

4 . 6 7  億 度 電 (即 預 計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總 發 電 量 6 . 1 4  億 度 電 的  7 6 % )

及 青 山 發 電 廠 燃 煤 發 電 量 的  1 . 4 7  億 度 電 (即 預 計 可 再 生 能 源 的

總 發 電 量 的  2 4 % )。  

 

公式中：  
A  代 表 在 排 放 年 度 源 自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並 經 電 網 輸 往 南丫

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
百萬度電計 )；  

B  代 表 在 排 放 年 度 源 自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並 經 電 網 輸 往 龍鼓

灘發電廠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；以及  

C  代 表 在 排 放 年 度 源 自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並 經 電 網 輸 往 青山

發電廠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。  

12 .  若有新電力工程 5，我們會一如以往，根據採用最好的切實

可行減排方法的新燃氣機組的排放表現，分配排放限額。我們亦

建議沿用《第七份技術備忘錄》所用機制，以配合新電力工程或

會引入可再生能源發電。就此，我們建議使用下表載列的計算公

式，參照上一份《技術備忘錄》設定的相同基準裝機容量，即 300
兆瓦，就二零二四年一月一日起的排放年度，為可能出現的新電

力工程分配和確定每一類指明污染物的排放限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「新 電 力 工 程 」指 在 擬 議 《 技 術 備 忘 錄 》 生 效 後 才 成 立 的 任 何 電 力 工 程 。 自 一

九 九 七 年 起 ， 新 的 發 電 廠 已 禁 止 使 用 燃 煤 發 電 。 新 的 發 電 機 組 必 須 是 燃 氣 機

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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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新電力工程  

 二零二四年及之後的排放限額數量  
二氧化硫  36  ×  ( D / 300 )  ×  ( E /12 )  –  F  ×  0 .018^  

氮氧化物 [ @ ]  55  ×  ( D / 300 )  ×  ( E /12 )  –  F  ×  0 .028^  
可吸入懸浮粒子  14  ×  ( D / 300 )  ×  ( E /12 )  –  F  ×  0 .007^  

 [ @ ]  以 二 氧 化 氮 計  

 ^  配 備 最 新 排 放 控 制 設 備 的 燃 氣 機 組 單 位 排 放 量 的 數 值  

公式中：  

D  代表新電力工程的總裝機容量 (以兆瓦計 )；或  300  兆瓦

(即基準裝機容量 )，以較小者為準；  

E  代 表 新 電 力 工 程 在 排 放 年 度 內 投 產 的 總 月 數 ， 不 足 一個

月者亦作一個月計算；以及  

F  代 表 在 排 放 年 度 源 自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並 經 電 網 輸 往 新電

力工程的累計淨輸出電量總和 (以百萬度電計 )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3 .  《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將於二零一九年十月二十五日在憲報

刋登，並於二零一九年十月三十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

程序。立法會完成相關程序後，根據條例第 26G(4)條的規定，新

的排放限額會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 6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條例第 26G(4)條規定，除非為分配排放限額而發出的有關技術備忘錄已於某排放年

度開始前最少 4 年之前生效，否則該項分配並不就該排放年度而具有效力。排放年

度於每年一月一日開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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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次檢討  

14 .   這次檢討已涵蓋所有經政府批准的新燃氣發電機組。我們會

維持慣常做法，至少每兩年檢討《技術備忘錄》一次，以便適時

修訂排放限額。  

對《基本法》和人權的影響  

15 .  《第八份技術備忘錄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

文。  

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  

16 .  與《第七份技術備忘錄》訂定的二零二二年排放限額相比，

擬議的《第八份技術備忘錄》會進一步收緊整個電力行業的排放

量：二氧化硫會減少約  40%；氮氧化物會減少約  29%；可吸入懸

浮粒子則減少約  20%。鑑於電力行業在二零一七年的二氧化硫排

放量佔全港總排放量的  43%、氮氧化物佔 27%和可吸入懸浮粒子

佔  16%，上述減幅將有助改善本港空氣質素。  

17 .  在剛完成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，逐步收緊發電廠的排放限額

是評估本港二零二五年的空氣質素變化所考慮的其中一項主要措

施。推行這措施以及其他現行及即將實施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，

預期二零二五年的空氣質素會持續改善，與二零一五年相比，估

計 社 會 整 體 可 減 少 約 1 ,850 個 早 逝 個 案 、 1 ,530 個 住 院 病 例 和

262 ,580 個門診個案。有關空氣質素的改善亦提供空間讓我們進一

步收緊二氧化硫和微細懸浮粒子（ PM2.5）的空氣質素指標。  

對電費的影響  

18 .  兩電各自興建一台新燃氣機組，可讓兩電由二零二四年起達

致建議的排放限額。港燈及中電新燃氣機組的預算開支總額分別

約為  50  億元及  60  億元。至於兩者對電費的影響，在現階段要

確切評估二零二四年及之後的影響，實屬言之過早，因為所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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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資本投資將如何在電費中反映，須視乎多項因素，包括日後燃

料成本、資本投資的步伐、營運成本、銷售量，以及電費穩定基

金與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的未來變動。  

19 .  兩電會按照《管制計劃協議》的相關規管機制，每年向政府

提交電費評估。  

對財政和公務員人手的影響  

20 .   《 第 八 份 技 術 備 忘 錄 》 不 會 對 政 府 當 局 造 成 額 外 的 財 政 影

響。關於電力公司的總排放限額執法工作將由環保署現有人手 負

責。  

諮詢  

21 .  我們已就進一步收緊排放上限的建議諮詢兩電。兩電雖已同

意在《第八份技術備忘錄》訂定的擬議排放限額，並認同新燃氣

機組投產有助發電廠進一步減排，但亦認為因燃氣發電有所增加

而進一步收緊新排放限額的建議富挑戰性。然而，他們均支持 (a )
政府在《香港都市節能藍圖  2015~2025+》建議的能源效益與節能

措施和新《管制計劃協議》；以及 (b )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+》
內有關增加使用天然氣發電的建議，以助達致二零三零年降低碳

強度的目標。兩電均承諾會與政府緊密合作，確保符合規定，並

維持向用戶提供可靠的電力供應。兩電亦同意，最遲在二零二一

年進行另一次《技術備忘錄》檢討。  

22 .  兩電又認為，能否符合排放限額，主要取決於是否有質素合

適的燃料供應。兩電亦指出，發電機組或排放控制設備因老化問

題或自然損耗而出現故障或性能下降，均會損害兩電符合新排放

限額的能力。港燈及中電亦關注到，採購低硫及低灰含量的低排

放燃煤實非易事，因為供應來源有限，而全球對低排放燃煤的需

求卻不斷增加。如發電廠在營運期間遇到並非兩電所能控制但對

排放有重大影響的事件 (例如低排放燃煤供應中斷或不足、用電需

求突然增加、獲供應的天然氣含硫量增加、中電在二零二四年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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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的核電量較預期少、五台現有燃氣機組的提升工程及／或新

燃 氣機組 (即 港燈 的  L12  號機組 及中電 的  D2  號 機組 )的投 產出

現 意 料 之 外 的 延 誤 ， 以 及 ／ 或 並 非 兩 電 所 能 控 制 的 其 他 相 關 事

宜 )，兩電便可能須引用《條例》第 26K 條的特殊事件條文，申請

相應調整其排放限額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會按照《條例》第 26K 條

訂明的現行機制處理這些特殊事件。  

23 .  我們於二零一九年六月十日就建議的《第八份技術備忘錄》

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，並得到委員會的支持。我們亦將於二零一九

年十月二十八日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。  

宣傳安排  

24. 在《第八份技術備忘錄》刊憲當日，我們會發出新聞稿和安排

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。  

查詢  

25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594 6309 與環境保護署助理署

長 (空氣質素政策 )何德賢先生聯絡。  

 

 

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 

二零一九年十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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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牌照  

分配排放限額  

第八份技術備忘錄  

 

 

 

環境局局長  

黃錦星  

 

 

 

本技術備忘錄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 311 章 )第 37B(1 )條刋登，

並依照該條例第 37C 條的規定生效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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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牌照  

分配排放限額  

第八份技術備忘錄  

 

1 .  導言  

1 .1  引稱及生效日期  

  本技術備忘錄是根據條例第 26G 條發出的第八份技術備

忘錄，可引稱為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八份技術備忘錄》。

本技術備忘錄的生效日期依照條例第 37C 條的規定實施。  

1.2 適用與範圍  

  本 技 術 備 忘 錄 載 列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每 個 排放年

度所有指明牌照每種指明污染物各自獲分配排放限額的數量。第

七份技術備忘錄所列明或釐定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起每個 排放

年度排放限額的數量，將由本技術備忘錄規定的分配排放限額所

取代。  

1 .3  釋義  

  在本技術備忘錄中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，下列定義適用： 

“ 監督 ” (Author i t y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 供本港使用電力 ” (Elec t r i c i ty  gene ra t i on  fo r  l oca l  consumpt ion )指

有關的電力工程的發電總額減去其外銷往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地

區的售電量數額，不論該外銷是由該指明牌照持有人直接出售或

經由其他交易商間接出售。  

“ 電力工程 ” (Elec t r i c i ty  Works )指條例附表 1 第 7 項指明的工序所

界定的電力工程。  

“ 排 放 限 額 ” (emiss ion  a l l owance )的 涵 義 與 條 例 中 該 詞 的 涵 義 相

同。  

“ 排放年度 ” (emiss ion  yea r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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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現有電力工程 ” (Exis t i ng  E l ec t r i c i ty  Works )指在本技術備忘錄生

效當日，已在下列發電廠進行電力工程並持有有效指明牌照的電

力工程：  

(a) 位於南丫島波羅咀丈量約份第 3 約地段第 1934 號和 2200 號的南丫發

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；  

(b) 位於新界屯門龍鼓灘湧浪路的龍鼓灘發電廠； 

(c) 位於新界屯門龍耀街的青山發電廠；以及 

(d) 位於新界大嶼山竹篙灣丈量約份第 256約地段第 23號的竹篙灣燃氣輪

機發電廠。 

 

“ 第 七 份 技 術 備 忘 錄 ” (Seven th  Techn i ca l  Memorandum)指 於 二 零

一七年十月十三日根據條例第 37B(1 )條刋登在憲報，及根據條例

第 37C 條的規定生效實施的 “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七份技術

備忘錄＂。  

“ 新電力工程 ” (New E lec t r i c i ty  Works )指在本技術備忘錄生效後

成立的任何電力工程 (現有電力工程除外 )。  

“ 條例 ” (Ord inance )指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11 章 )。  

“ 可再生能源系統 ” (Renewab le  Ene rgy  Sys t em)指使用太陽能、風

能、生物質能、水能、潮汐能、浪潮能、地熱能或廢物能 (包括土

地堆填氣體和污水氣體 )來發電的系統，並供應電力予電網。  

“ 局長 ” (Secre t a ry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 指明牌照 ” (spec i f i ed  l i cence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 指明牌照持有人 ” (spec i f i ed  l i cence  ho lde r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

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 指明污染物 ” (spec i f i ed  po l l u t an t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

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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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排放限額的分配  

2 .1  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起每個排放年度，現有電力工程指明

牌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的排放限額數量，須按照下表所載列

的公式釐定：  

( a )  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  

二氧化硫  1  590  +  (7– A)  ×  0 .150  

氮氧化物 ( i )  3  230  +  (7– A)  ×  0 .308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16  +  (7– A)  ×  0 .011  

 

(b )  龍鼓灘發電廠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  

二氧化硫  255  +  (467– B)  ×  0 .014  

氮氧化物 ( i )  2  291  +  (467– B)  ×  0 .122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25  +  (467– B)  ×  0 .007  

 

( c )  青山發電廠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  

二氧化硫  1  303  +  (147– C)  ×  0 .219  

氮氧化物 ( i )  6  907  +  (147– C)  ×  1 .162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49  +  (147– C)  ×  0 .025  

 

(d )  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廠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  

二氧化硫  2  

氮氧化物 ( i )  2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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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以二氧化氮計  

公式中：  

A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並經電網輸往南丫發

電 廠 及 南 丫 發 電 廠 擴 建 部 分 的 累 計 淨 輸 出 電 量 總 和 (以 百

萬度電計 )；  

B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並經電網輸往龍鼓灘

發電廠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；以及  

C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並經電網輸往青山發

電廠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。  

2 .2  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起每個排放年度，每一新電力工程的

指明牌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的排放限額數量，須按照下列的

公式釐定：  

 二零二四年及之後  

二氧化硫  36  ×  (D /300)  ×  (E /12 )  –  F  ×  0 .018  

氮氧化物 ( i i )  55  ×  (D /300)  ×  (E /12 )  –  F  ×  0 .028  
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4  ×  (D /300)  ×  (E /12 )  –  F  ×  0 .007  

( i i )  以二氧化氮計  

公式中：  

D  代表新電力工程的總裝機容量 (以兆瓦計 )，或  300  兆瓦，以

較小者為準；  

E  代表新電力工程在排放年度內投產的總月數，不足一個月

者亦作一個月計算；以及  

F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並經電網輸往新電力

工程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。  

2 .3  監督須為每一指明牌照供本港使用電力所涉及的每種指明污

染物分配排放限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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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4  釐定第 2 .1 和 2 .2 段所述的排放限額數量時，在排放年度源自

可再生能源系統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，如非整數便須上調至 最

接近的整數。  

2 .5  按照本技術備忘錄釐定並分配予每一指明牌照的排放限額數

量，如非整數便須上調至最接近的整數。  

2 .6  除條例或其附屬法例另有規定外，監督須由二零二四年一月

一日起，在每個排放年度向每一指明牌照分配按照本技術備忘錄

所列明或釐定數量的排放限額。  

2 .7  本技術備忘錄生效後，局長須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按照本技

術備忘錄所列明或釐定的每一指明牌照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

的排放限額數量。  



 

附件二  

政府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  工  作  

  本 地 發 電 是 碳 及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主 要 排 放 來 源 之 一 。 為改

善空氣質素及減少碳排放，政府近年致力改善本地的發電燃料組

合。現時，煤仍然是香港最主要的發電燃料，佔發電燃料組合約

一半，其次是天然氣和非化石燃料 (包括輸入核電 )，各佔約四分之

一。考慮到我們在 2014 年就香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公眾諮詢所

收集到的意見，電力公司在未來 10 年將主要透過使用更多天然氣

代替燃煤發電，以協助達到 2030 年降低碳強度目標。然而，燃燒

天然氣發電仍會繼續產生碳排放。如要在 2050 年實現符合《巴黎

協定》低於 2 °C 的減碳目標及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，我們需要進

一步增加使用零碳能源。  

 2 .  為 此 ， 政 府 近 年 致 力 推 動 本 地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展 ， 並且

帶頭加強發展可再生能源，撥款 20 億元在政府處所推行多個項

目，並大力發展轉廢為能及在合適的水塘及堆填區位置裝設較大

規模的太陽能發電系統。在推動轉廢為能方面，政府發展多個 新

型轉廢為能項目，例如 T ·PARK「源 ·區」、有機資源回收中心、新

界 西 堆 填 區 的 堆 填 氣 體 發 電 及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等 。 在 政 府 以

外，政府與電力公司引入上網電價，鼓勵私營機構及社區投資於

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統，因為由此生產的電力能以高於一般電費

水平的價格售予兩電，有助收回投資成本。政府亦推出各項支援

措施，包括適度放寬「村屋」天台上的裝置限制、推行「採電學

社」協助合資格學校和非政府福利機構加設太陽能光伏板等。相

對過去十年只有大約 200 個私營的可再生能源設備接駁至電網，

兩電僅在過去一年，已收到逾 5  300 個並批准逾 4  500 個上網電價

申請。上述各項措施皆有助於進一步改善香港的發電燃料組合。  

 3 .  港 燈 方 面 ， 估 計 在 二 零 二 四 及 二 五 年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發電

量為每年共約 700 萬度電。中電方面，估計二零二四年的可再生

能源發電量約 2 .83  億度電，二零二五年的發電量約 6 .14 億度電。

估 計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電 量 約 為 每 年 電 力 需 求 的

1 .3%。二零二四及二五年各項可再生能源設施的發電量分項數字

詳載於下表。  

 

   



 

 

二零二四及二五年可再生能源設施的發電量分項數字  

(百萬度電 )  

可再生能源設施  二零二四年  二零二五年  

港燈  

南丫風采發電站和光伏板系統  2  2  

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統  5  5  

港燈可再生能源總計  7  7  

中電  

T ·PARK「源 ·區」  3  3  

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 (小蠔

灣 )  (O ·PARK1)  
14  14  

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 (沙嶺 )  

(O ·PARK2)  
24  24  

新界西堆填區的堆填氣體發電  68  68  

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 149  480  

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統  25  25  

中電可再生能源總計  283  614  

電力行業  290  621  

 

 


